江南大学2013年自主选拔录取实施方案
江南大学坐落于太湖之滨的江南名城——江苏省无锡市，是教育部直属、国家“211工程”和“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高校。校园紧挨着太湖与长广溪国家湿地公园，占地3200亩，风景秀丽、宁静和谐、曲水流觞、设施先进，曾获得教育部校园规划建设一等奖。智能与人文情怀的美丽校园为青年学子的学习生活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是造就人才的理想之地。
　　2013年学校将根据“中学推荐和个人自荐相结合”的原则继续通过自主选拔的方式，招收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的优秀高中毕业生。

　　一、招生计划

　　为学校2013年招生总计划的4%以内，招生范围面向全国。

　　二、报名条件

　　2013届高中毕业生，凡具备以下1-4条之一者可以由个人自荐的方式报名：

　　1、高中阶段获得奥赛(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学)全国决赛三等奖及以上或获得省赛区一等奖者;

　　2、高中阶段因科技创新、创造发明申请并获得专利或高中阶段获其它国际竞赛奖、全国竞赛奖二等奖及以上，且由学校自主选拔录取资格审查小组认可者;

　　3、有突出学科特长和培养潜质者(不含文艺、体育特长生);

　　4、部分省级示范高中及学校优质生源基地中学校长推荐的学科特长突出的学生。

　　三、报名步骤

　　1、网上报名(2013年1月3日8:30-1月17日16:00)

　　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登陆“江南大学本科招生网”，按系统要求填写信息并打印《江南大学2013年自主选拔录取报名表》。

　　2、邮寄材料(2013年1月18日前)

　　申请者须提供以下材料：

　　① 《江南大学2013年自主选拔录取报名表》(须系统打印，以下简称《报名表》)，由所在中学审核并在“右上角照片”处和“中学审核意见”处同时加盖学校公章;

　　② 个人陈述(从高中阶段写起、600字以内、须由本人签名);

　　③ 近期一寸同底正面免冠照片3张，背面写上姓名和身份证号，一张贴在《报名表》的“照片”处(如已提交电子照片，则无需再贴)，另两张轻贴在《报名表》的右下角;

　　④ 经中学教务处审核并盖章的本人高中阶段各学期成绩汇总表(须包含年级总人数、年级总排名、班级排名等信息，并用红笔标出名单中本人所在位置)复印件;

　　⑤ 由班主任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的获奖证书复印件或写实性材料。

　　报名材料统一使用普通A4纸打印，无硬纸、无塑封、无封面、无封底，按照上述顺序在左侧装订，并于规定时间前寄出(以邮戳为准，用中国邮政特快专递(EMS)寄达江南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信封正面注明“2013年自主选拔录取报名材料”)，逾期、材料不全者，不予受理，报名材料恕不退还。

　　3、初审合格情况查询及网上交费(2013年1月25日8:30-2月3日16:00)

　　考生登陆报名系统查询纸质材料收到情况及审核情况，初审合格考生完成网上交费，测试费60元/人。

　　4、现场确认(2013年3月上旬，具体时间安排请考生及时关注“江南大学本科招生网”公布的自主选拔录取相关通知)

　　完成网上交费的考生需携带身份证原件在规定时间前往报名所选考点领取准考证，进行现场确认并参加笔试测试。

　　注意事项：

　　①网上报名系统限制每个身份证号仅能注册一次，请考生务必记住注册号。如遗忘注册号可点击“查询注册号”，输入身份证查询;

　　②未完成网上交费的考生不具有考试资格。网上交费成功后，方能参加现场确认，逾期未到报考点现场确认的网上报名无效;考生因不符合现场确认要求、考试要求、相关文件规定、考点选报要求等原因未能参加考试，报名费不退还，请考生慎重考虑后进行网上交费。

　　③现场确认时，要求使用二代身份证原件，未办理二代身份证的考生需提前到当地公安部门办理，如身份证遗失，必须由公安部门出具带照片并盖章的身份证明原件，否则，不予确认;

　　④提交的报名信息及相关证件必须真实、准确。如有虚假，取消其报考我校资格，已入学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上报省级招办处理;

　　⑤现场确认后，请妥善保管《江南大学2013年自主选拔录取准考证》，遗失不补。

　　四、选拔程序

　　1、2013年1月底 材料初审。由自主选拔录取资格审查小组对考生报名材料进行审核，在“江南大学本科招生网”上公布初审合格考生名单，初审合格及中学校长推荐的优秀考生可进入笔试环节;

　　2、2013年3月上旬 测试。初审合格考生须参加学校组织的自主选拔录取笔试测试，测试时间2小时，测试内容包括人文、逻辑、实践等，主要考查学生平时对知识的积累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详细情况可登陆“江南大学本科招生网”查询。通过笔试成绩确定B类资格考生，A类资格考生在B类资格考生中通过面试产生，参加面试的考生名单在B类资格考生中通过笔试成绩、获奖情况确定;

　　3、2013年3月底 名单公示。学校将最终入选考生名单及等级(A类或B类)报送生源所在省级招办并通知所在中学。中学、高校、省级招办须分别在相应信息发布平台上进行不少于10个工作日的公示;

　　4、2013年4月 寄发资格证。公示日满无异议后，学校将寄发《江南大学2013年自主选拔录取资格证》;

　　5、2013年7月 填报、反馈高考志愿。入选考生须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并根据所在省级招办的要求，在自主选拔录取志愿表或志愿栏一志愿填报江南大学，未单设自主选拔录取志愿的省(市、自治区)考生须第一志愿(或平行志愿A志愿)填报江南大学;考生须在所属省(市、自治区)公布的学校2013年招生专业计划范围内填报专业志愿。

　　考生应将相关志愿信息传真或邮寄至学校招生办公室，并于2013年7月1日前登陆“江南大学本科招生网”查询志愿信息收到情况，未查询到反馈信息的考生应及时与学校招办联系，逾期不反馈者，遗留问题由考生本人负责。

　　请考生及时关注“江南大学本科招生网”公布的自主选拔录取相关通知与信息。

　　五、优录办法

　　1、录取

　　A类考生：高考成绩达到所在省(市、自治区)本一批次控制线上，经所在省级招办批准，即可录取。

　　B类考生：高考成绩达到所在省(市、自治区)本一批次控制线上，江南大学在该省(市、自治区)投档线下10分内(江苏省考生7分内)，经所在省级招办批准，即可录取。

　　2、专业安排

　　A类考生：高考成绩加10分(江苏省考生加7分)安排专业，且至少满足其前2个专业志愿之一。考生必须填报不少于2个不同专业志愿，否则志愿视为服从。

　　B类考生：高考成绩加5分(江苏省考生加3分)安排专业，且至少满足其前3个专业志愿之一。考生必须填报不少于3个不同专业志愿，否则志愿视为服从。

　　六、监督保障

　　1、在学校党政的直接领导下，成立由职能部门、纪检部门、相关学科专家组成的自主选拔录取资格审查小组，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按规定执行;

　　2、按照自主选拔录取的程序进行选拔，保证此项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3、坚持社会监督，选拔条件、政策公开透明，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学校纪检部门全程监督;

　　4、中学及学生本人的推荐材料必须属实，如有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将取消自主选拔录取资格和该生所在中学的推荐资格。

　　七、联系方式

　　招生网址：http://zs.jiangnan.edu.cn 咨询电话：0510-85915666

　　传真号码：0510-85913570 监督电话：0510-85913556

　　通信地址：江苏省无锡市蠡湖大道1800号 江南大学招生办公室 邮编：214122

　　八、本方案由江南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